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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2025年版）
（征求意见稿）

序号 禁止事项

一、通用禁止事项

1

同一标准化对象已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不得制定地方

标准。地方标准在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实施后,应自行废

止。

2

不得制定超出“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范

围的地方标准。现阶段，应严格限定在受气候、地形地貌、

水文地质、土壤、水源等特殊自然条件影响的种养殖、工程

建设、生态环境、水利、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以及受饮食、

节日风俗、居住环境、文化交流等特殊风俗习惯影响的特色

城乡治理、文化保护范围内。

3
不得制定工业产品及其检验方法、生产加工、流通等相关地

方标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外。

4

不得制定投资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资质资格许可和认

定、评比达标表彰、涉及经营主体评估评价等地方标准。不

得在地方标准中指定检验、认证、评比、评估等工作机构，

指定特定的品牌、商标、供应商、原产地等。

5
不得制定仅用于约束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系统内部工作要求、

管理规范的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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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禁止事项

二、行业禁止事项

（一）农、林、牧、渔业

6
不得制定一般性农产品及检测方法地方标准，以及农业投入

品地方标准。

7 不得制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技术地方标准。

8
不得制定农作物营养（富硒、富锌等）强化地方标准，农药、

兽药、化肥的禁用限用地方标准。

（二）采矿业

9
不得制定煤矿安全的基础、设施设计、施工及验收、重大灾

害鉴定、信息化建设地方标准。

10

不得制定黑色金属矿山安全的基础、设施设计、施工及验收、

重大灾害鉴定、信息化建设地方标准，以及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等通用技术方法和管理地方

标准。

11

不得制定有色金属矿山安全的基础、设施设计、施工及验收、

重大灾害鉴定、信息化建设地方标准，以及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等通用技术方法和管理地方

标准。

12

不得制定非金属矿山安全的基础、设施设计、施工及验收、

重大灾害鉴定、信息化建设地方标准，以及非金属矿采选业

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等通用技术方法和管理地方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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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禁止事项

13
不得制定其他采矿业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等通用技

术方法和管理地方标准。

14

不得制定煤炭行业基础通用、绿色低碳发展、清洁高效利用、

服务地方标准，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资源调查、勘查、开

发、利用等通用技术方法和管理地方标准。

15
不得制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

等通用技术方法和管理地方标准。

（三）制造业

16
不得制定不属于地方特色食品的安全、配套生产经营过程卫

生要求或检验方法地方标准。

17 不得制定列入国家药典的物质地方标准。

18
不得制定中药材（含药食同源）种养殖、生产加工、检验方

法、流通等地方标准。

19

不得制定化妆品产品、原料、包装材料安全相关的检验方法、

生产经营管理、审评、监督检查、不良反应监测要求地方标

准。

20
不得制定烟草专卖品、新型烟草制品地方标准，以及烟草专

卖行政执法检查地方标准。

21
不得制定天然气基础通用、质量计量、储存、运输和工业利

用地方标准。

22 不得制定氢能基础通用、制备、储存和输运、应用地方标准。

23 不得制定能效相关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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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禁止事项

24
不得制定碳排放、碳汇、碳核算、碳交易等地方标准，以及

生态绿色产品与价值评定地方标准。

25
不得制定网络通用技术、网络安全、网络信息化建设地方标

准。

26 不得制定数据基础和管理地方标准。

27 不得制定密码基础和管理地方标准。

（四）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8 不得制定电力并网运行、电能质量地方标准。

29 不得制定大中型水电工程地方标准。

30
不得制定太阳能发电、风电领域通用技术地方标准，以及海

洋能地方标准。

31 不得制定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交易相关地方标准。

32 不得制定核安全地方标准。

（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
不得制定跨省区航道通航地方标准，以及航标、海事测绘和

水上安全通信地方标准。

34
不得制定多式联运数据采集、交换、加工、共享地方标准，

以及与全国统一货车超限超载认定标准不一致的地方标准。

35 不得制定民航相关地方标准。

36
不得制定邮政普遍服务地方标准，以及机要通信、国家规定

的报刊发行等特殊服务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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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禁止事项

（六）金融业

37
不得制定金融业基础、金融产品与服务、信息技术、设施和

管理等地方标准。

（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8
不得制定地质勘查、测试、监测、评估等通用技术方法和管

理地方标准，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土地管理通用技术方

法和管理地方标准。

39
不得制定移动源污染物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地方标准，以及固体废物鉴别和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地方标准。

（八）卫生和社会工作

40
不得制定法定职业病诊断、法定传染病诊断地方标准，以及

实验室生物安全地方标准。

41 不得制定残疾人服务地方标准。

42 不得制定地名地址编码规范地方标准。

（九）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3 不得制定电影技术、管理、消防、安全和防疫地方标准。

（十）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4
不得制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地方标准，以及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年金基金管理地方标准。

45 不得制定电子营业执照相关地方标准。

46 不得制定反垄断执法相关地方标准。

47 不得制定信用信息、信用修复和信用管理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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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2025年版）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深化地方标准管

理制度改革的部署要求，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为基层减负，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2025年版）（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负面清单》）。

一、制定过程

（一）调查研究。2024年 10月—11月，组织召开 2次座谈会，

听取行业、地方、法律专家对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

2024年 12月，组织梳理了涉及地方标准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厘清了地方标准管理制度。围绕地方标准现

状问题、地方标准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关系等开展研究并形成报告。

（二）组织起草。2025年 1月，成立总局标准化工作改革领

导小组，组建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专班。商请国务院有

关部门提出本行业禁止制定地方标准事项。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36个部门提出了禁止制定地方标准事项。

（三）征求意见。2025年 1月，分片区 4次召开负面清单线

上、线下座谈交流会，听取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管

局（厅、委）意见建议。1月 26日，书面征求了各地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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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集 193条。

（四）修改完善。2025年 2月—4月，召开 2次座谈会，听取

北京、天津、山西等 6个省（直辖市）市场监管局（委）、法律专

家对负面清单的意见建议。反复斟酌修改形成《负面清单（征求意

见稿）》。

二、主要内容

《负面清单》共 47条，包括通用禁止事项和行业禁止事项两

部分。

第一部分为通用禁止事项，明确不得制定地方标准的总体要

求，包括 1至 5条。

第 1条，依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统一的市场必须要

有统一的标准，提出已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不得制定地方标

准。当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实施后，相应的地方标准应当废止。

第 2条，对《标准化法》中提出的“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

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进行细化和明确。提

出在现阶段严格限定在受气候、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土壤、水源

等特殊自然条件影响的种养殖、工程建设、生态环境、水利、自然

资源保护利用，以及受饮食、节日风俗、居住环境、文化交流等特

殊风俗习惯影响的特色城乡治理、文化保护范围内。

第 3条，依据《标准化法》第 22条“禁止利用标准实施妨碍

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规定不得制

定工业产品及其检验方法、生产加工、流通等相关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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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条，依据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基层减负等相关要求，规

定不得制定投资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

评比达标表彰、涉及经营主体评估评价等地方标准。不得在地方标

准中指定检验、认证、评比、评估等工作机构，指定特定的品牌、

商标、供应商、原产地等。

第 5条，规定不得制定仅用于约束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系统内部

工作要求、管理规范的地方标准。

第二部分为行业禁止事项，是国务院有关部门结合行业管理要

求，提出的不得制定地方标准事项，包括 6至 47条。一是农林牧

渔业（第 6至 8条），规定不得制定农产品、农业投入品、农业转

基因生物、农作物营养强化等地方标准。二是采矿业（第 9至 15

条），规定不得制定煤矿、黑色金属矿山、有色金属矿山、非金属

矿山安全的基础、设施设计、施工及验收、重大灾害鉴定、信息化

建设，以及资源调查、勘查、开发、利用等通用技术方法和管理地

方标准。三是制造业（第 16至 27条），规定不得制定不属于地方

特色食品、列入国家药典的物质、中药材、化妆品、烟草、天然气、

氢能、能效、双碳、网络、数据、密码等地方标准。四是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第 28至 32条），规定不得制定电力

并网运行、电能质量、水电工程、太阳能发电、海洋能、可再生能

源、核安全等地方标准。五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第 33至

36条），规定不得制定跨省区航道通航、多式联运、民航、邮政服

务等地方标准。六是金融业（第 37条），规定不得制定金融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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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服务、信息技术、设施、管理等地方标准。七是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第 38至 39条），规定不得制定地质勘查测试

监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土地管理、移动源污染物排放、生态环

境监测、固体废物鉴别等地方标准。八是卫生和社会工作（第 40

至 42条），规定不得制定法定职业病诊断、传染病诊断、实验室生

物安全、残疾人服务、地名地址编码等地方标准。九是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第 43条），规定不得制定电影技术、管理、消防、安全

和防疫地方标准。十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第 44至

47条），规定不得制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和年金基金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反垄断执法、信用等地方标准。

三、需要重点说明事项

（一）关于《负面清单》的可操作性。地方希望提高负面清

单的可操作性，并请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清单。

（二）关于《负面清单》的动态调整。此次负面清单为 2025

年版，将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调整、标准化改革要求、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需要，对负面清单内容实施动态调整。

（三）关于《负面清单》的应用。建立违背地方标准制定负

面清单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按照“三书一函”相关要求，实行“一

案一核查、一案一通报”，对违背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的典型案

例情况进行通报，并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公布。

对于性质严重案例及相关情况，实行通报约谈。


